承诺书
（适用于申请专职律师执业）
 申请人：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
本人知悉申请执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，本人所提交申请材料是真实有效的，现就申请专职律师执业作出下列承诺，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：
（一）本人无任何犯罪记录，无受过开除公职处分；
（二）本人的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业资格档案已调入广西区司法厅；
（三）本人个人人事档案存放在        人才服务中心，档案号：     ；
（四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律师专职执业要求，无其他职业；
（五）所填写和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；
（六）所有本人签名都由本人亲自签署。
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本人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